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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宁波海运 

证券代码：600798 

 

收购人：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751号浙能第二大厦302室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36号浙能源力科创中心A座9层西侧 

 

一致行动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52号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52号 

一致行动人：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1幢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1幢 

一致行动人：宁波甬通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街道北岸财富中心1幢<7-3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街道北岸财富中心1幢<7-3室>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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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 ”部分所定义的词语

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收购人本次收购的宁波海运股份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

竞价方式获得。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0.88%，收购人

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44.81%。本次收购比例为0.18%，本次收购后收

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1.07%，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

45.00%。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编制并披露本收购报告书摘要。 

三、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宁波海运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一致

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宁波海运拥有权益。 

四、收购人本次收购宁波海运股份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本次收购符合《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章规定的免除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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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浙能燃料 指 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宁波甬通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能集团 指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海运集团 指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甬通海洋 指 宁波甬通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宁波海运 指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12月15日增

持上市公司A股股份2,194,900股，增持完成

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比

例达45.00%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摘要中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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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751号浙能第二大厦302室 

3、法定代表人：胡敏 

4、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7823654764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8、经营期限：2005年12月8日至长期 

9、股东情况：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二）一致行动人浙能集团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52号 

3、法定代表人：刘盛辉 

4、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276037692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7、经营范围：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

权；实业投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煤炭运输信息的技术咨询服务，电力生产

及供应，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运行管理，工程技术与服务，钢

材、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气电缆、煤炭（无存储）的销售，国

际船舶运输（凭许可证经营），国内水路运输（凭许可证经营），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新型能源设备制造，私募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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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经营期限：2001年3月21日至长期 

9、股东情况：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浙能集团90%

的股权，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浙能集团10%的股权。 

（三）一致行动人海运集团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1幢 

3、法定代表人：胡敏 

4、注册资本：6120.00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144050146X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物运输（在许可证件有效期限

内经营）。船舶及其辅机的修造；海上货物中转、联运；仓储，揽货；室内外

装潢；船舶配件、日用品的批发、零售；国内劳务合作；本单位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8、经营期限：1981年12月10日至长期 

9、股东情况：浙能集团持有海运集团51%股权，宁波大通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海运集团49%股权。 

（四）一致行动人甬通海洋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甬通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街道北岸财富中心1幢<7-3室> 

3、法定代表人：胡敏 

4、注册资本：5880.00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MADW42H485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提取、纯化、合成技术研发；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装卸搬运；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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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设备零配件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经营期限：2024年7月31日至长期 

9、股东情况：浙能集团持有甬通海洋51%股权，宁波大通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甬通海洋49%股权。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浙能集团持有浙能燃料100%股权，持有海运集

团51%股权，持有甬通海洋51%股权，浙能集团、海运集团、甬通海洋为浙能燃

料的一致行动人。浙能燃料的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浙能燃料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更。 

（二）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

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1、浙能燃料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浙能燃料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基本情

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浙江越华能源

检测有限公司 
4378.75 72.41% 

检验检测服务，安全生产检验

检测，计量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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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浙能港口

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0 85.00% 
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船舶

港口服务。 

3 
舟山煤炭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 
10000.00 65.00% 

集贸市场管理服务，煤炭及制

品销售，招投标代理服务。 

注1：上述公司均为浙能燃料合并范围内一级子公司； 

注2：以上持股比例均为直接持股 

2、浙能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外，浙能集团控制的

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浙能集团新疆准

东煤业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煤炭投资。 

2 
浙江富兴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 
15000.00 100.00% 

煤炭销售，电力燃料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经营进出

口业务。 

3 
浙江浙能兴源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 
91500.00 100.00% 

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

理，新兴能源技术开发，热

力生产和供应，工程管理服

务。 

4 
浙江省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 
30000.00 100.00% 

电力建设工程承包以及工程

监理和有关的咨询服务，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及辅助生产

设施工程的施工和工程总承

包，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

包。 

5 
浙江天虹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钢材、有色金属、燃料油（

不含成品油）、润滑油、各

类建材、化工原料（不含危

险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机

械设备及零配件、电子设备

、煤炭（无储存）、酒店配

套设施的租赁、经营进出口

业务。 

6 
浙江浙能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 
490.00 100.00% 物业管理。 

7 
浙江长广（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21173.53 100.00% 

生物质能、光伏等新能源发

电，水泥生产、销售，消防

安全服务。 

8 

浙能集团新疆准

东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 

30000.00 100.00% 
天然气项目的开发、建设和

运营工作。 

9 
浙江浙能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25000.00 100.00%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软件开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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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浙能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咨询等。 

11 
浙江能源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 
553499.28 100.00% 

天然气输送管道、城市燃气

、加气站、LNG接收站等基础

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

，天然气上游资源采购及销

售等业务。 

12 
浙能武威能源有

限公司 
157698.00 100.00%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发电技术服务

；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行

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合同

能源管理；储能技术服务。 

13 
浙江国信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81000.00 100.00% 

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

其所属控股权企业的国有资

产和国有股权；实业投资、

资产管理及咨询服务。 

14 
浙江浙能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15 
浙江能源国际有

限公司 
499555.33 71.22% 

境外投资、融资、国际贸易

及海外资产管理。 

16 
浙江浙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1340873.27 69.45% 

火力发电、提供热力产品以

及对气电、核电、光电、风

电等新能源项目投资和管理。 

17 

浙江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353155.35 68.49% 
浙能集团成员单位及产业链

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18 
浙能集团甘肃有

限公司 
10000.00 60.00% 

煤电、新能源和煤矿项目开

发，发电、输电、供（配）

电业务。 

19 
浙江省石油股份

有限公司 
1100000.00 60.00% 

原油贸易、油品储运、以燃

料油加注为主的海事服务、

成品油销售等业务。 

20 

浙江省新能源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40467.53 59.88% 

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

氢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投资、开发、运营管理。 

21 
浙江省白马湖实

验室有限公司 
200000.00 56.50% 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服务。 

22 
浙江省海洋风电

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00 55.00% 

风电开发运营、高端装备研

发以及工程技术服务。 

23 

浙江浙能科技环

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00 51.00% 

环保、节能及清洁能源，物

流供应链，工程建设及咨询

、船舶脱硫。 

注1：上述公司均为浙能集团合并范围内一级子公司； 

注2：以上持股比例均为直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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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运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宁波海运外，海运集团无其他控制的核心

企业和核心业务。 

4、甬通海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宁波海运外，甬通海洋无其他控制的核心

企业和核心业务。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1、浙能燃料 

浙能燃料经营范围包含：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浙能燃料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总资产 3,544,655,249.17 250,173,042.20 232,445,744.20 

净资产 3,259,348,667.34 216,442,330.27 207,511,115.09 

资产负债率 8.05% 13.48% 10.73% 

营业总收入 397,527,051.51 204,306,374.71 87,169,839.59 

主营业务收入  110,175,661.16  

净利润 239,115,220.65 12,678,940.70 6,995,701.56 

净资产收益率 13.22% 5.98% 3.36% 

2、浙能集团 

浙能集团经营范围包括：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的国有资

产和国有股权；实业投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煤炭运输信息的技术咨询服务，

电力生产及供应，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运行管理，工程技术与

服务，钢材、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气电缆、煤炭（无存储）的

销售，国际船舶运输（凭许可证经营），国内水路运输（凭许可证经营），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新型能源设备制造，私募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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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浙能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总资产 344,990,874,943.76 332,234,758,485.30 300,888,722,572.03 

净资产 164,843,786,396.31 154,970,436,797.16 137,768,492,860.40 

资产负债率 52.22% 53.36% 54.21% 

营业总收入 156,184,563,883.48 170,009,503,073.85 167,647,093,360.26 

主营业务收入 3,852,720.90 1,651,707.38 1,501,104.75 

净利润 11,560,659,898.43 11,810,896,536.72 4,885,737,189.57 

净资产收益率 7.23% 8.07% 3.57% 

3、海运集团 

海运集团经营范围包括：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物运输（在许可证

件有效期限内经营）。船舶及其辅机的修造；海上货物中转、联运；仓储，揽

货；室内外装潢；船舶配件、日用品的批发、零售；国内劳务合作；本单位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海运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总资产 6,405,440,011.34 6,833,866,018.87 6,984,815,745.35 

净资产 5,198,096,332.88 5,304,497,544.30 5,211,897,685.04 

资产负债率 18.85% 22.38% 25.38% 

营业总收入 2,432,374,527.14 2,266,743,308.40 2,079,003,783.82 

主营业务收入 2,271,321.33 2,271,321.33 7,911,892.75 

净利润 25,837,264.74 169,619,571.71 176,892,717.99 

净资产收益率 0.49% 3.23% 3.39% 

4、甬通海洋 

甬通海洋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提取、纯化、合成

技术研发；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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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特种设

备销售；水上运输设备零配件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甬通海洋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 - 

总资产 283,989,583.87   

净资产 283,877,428.43   

资产负债率 0.04%   

营业总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376,015.64   

净资产收益率 -0.26%   

 

四、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浙能燃料及其一致行动人浙能集团、海运集团、

甬通海洋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浙能燃料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浙能燃料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

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情况 

胡  敏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长 

吴  飞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查烨斌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吕洪炳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赵  阳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夏守慧 男 中国 杭州 否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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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健 男 中国 杭州 否 副总经理 

张自恺 男 中国 杭州 否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谢增孝 男 中国 台州 否 副总经理 

2、浙能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浙能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

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情况 

刘盛辉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长 

王其达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叶  峥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陈  桁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何启海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汤民强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郭伟华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周劲松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胡  斌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柴锡强 男 中国 杭州 否 副总经理 

杨敬东 男 中国 杭州 否 副总经理 

戴豪波 男 中国 杭州 否 副总经理 

王穆君 男 中国 杭州 否 副总经理 

注：倪震已被免去董事、总经理职务，陈露霞已被免去董事职务，张艺、

吴熙君、耿欣欣、孙朝阳、刘柏辉已被免去监事职务，但尚未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 

3、海运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海运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

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情况 

胡  敏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长 

董  军 男 中国 宁波 否 副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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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林 男 中国 宁波 否 
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 

周浩杰 男 中国 宁波 否 董事 

王  华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何春龙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周世良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钟燕燕 女 中国 宁波 否 董事 

冯  露 女 中国 宁波 否 董事 

胡宝利 女 中国 宁波 否 董事 

彭  法 男 中国 杭州 否 财务负责人 

4、甬通海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甬通海洋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

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情况 

胡  敏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长 

董  军 男 中国 宁波 否 副董事长、总经理 

张秋林 男 中国 宁波 否 
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 

周浩杰 男 中国 宁波 否 董事 

王  华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何春龙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周世良 男 中国 杭州 否 董事 

钟燕燕 女 中国 宁波 否 董事 

冯  露 女 中国 宁波 否 董事 

胡宝利 女 中国 宁波 否 董事 

励旭东 男 中国 宁波 否 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上述人员在最近5年内

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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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宁波海运外，收购人控股股东浙能集

团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直接持有权益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如下： 

持有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浙能集团 600023.SH 浙能电力 9,312,667,001 69.45% 

浙能集团 600032.SH 浙江新能 1,440,000,000 59.88%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上述情形外，收购人浙能燃料及其一致行动

人浙能集团、海运集团、甬通海洋不存在其他直接持有权益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七、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浙能集团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持股人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浙能集团 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53155.35 68.49% 

浙能集团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12.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上述情形外，收购人浙能燃料及其一致行

动人浙能集团、海运集团、甬通海洋不存在其他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一致行动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甬通

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均未参与本次增持宁波海运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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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切实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浙

能燃料决定增持宁波海运A股股份。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2025年4月9日，宁波海运收到浙能燃料函件，浙能燃料拟自2025年4月

10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

持宁波海运A股股份，拟增持股份的数量累计不超过24,130,68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增持尚未完成，后续相关主体将按照

计划继续实施增持。 

三、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25年4月9日，浙能燃料的控股股东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召开总经

理办公会，决议通过本次增持相关事项； 

2、2025年4月9日，浙能燃料向宁波海运发送增持计划告知函。 

 



 17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本次收购前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浙能燃料持有上市公司10,662,857股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88%；海运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91,426,648股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15.87%；浙能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54,736,242股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12.82%；甬通海洋持有上市公司183,919,72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2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浙能燃料

与海运集团、浙能集团、甬通海洋构成一致行动人，浙能燃料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40,745,467股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4.81%。 

二、收购人本次收购后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浙能燃料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12月15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宁波海运股份2,194,900股，占宁波海运

总股本的0.18%。 

本次权益变动后，浙能燃料持有上市公司12,857,757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7%；海运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91,426,648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87%；浙能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54,736,242股无限售流

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2.82%；甬通海洋持有上市公司183,919,720股无

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24%。浙能燃料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42,940,367股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5.00%。 

三、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浙能燃料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不存在受到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18 

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1、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浙江浙能煤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浙能燃料曾用名）2018年认购宁波海

运发行的股票10,662,857股，该股份于2018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

1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浙能燃料持有上市公司10,662,857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88%。 

2、本次收购情况 

浙能燃料拟自披露增持计划之日（2025年4月10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宁波海运A股股份，拟增持

股份的数量累计不超过24,130,6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海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本次收购系浙能燃料履行前述计划，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12月15日

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宁波海运

2,194,900股股份，占宁波海运总股本的0.18%。 

本次收购后，浙能燃料持有宁波海运股份从 10,662,857股增加至

12,857,757股，持股比例从0.88%增加至1.07%；浙能燃料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宁

波海运股份从540,745,467股增加至542,940,367股，持股比例从44.81%增加至

45.00%。宁波海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在一个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自上述事实发

生之日起一年后，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收购人可

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二、本次收购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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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浙能燃料已聘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发表了结论性意见。具体详见《北

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

意见书》《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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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

而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必

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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